
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 

国家级竞赛官培训、认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一、首次申请或复审的国家级竞赛官应具备的一般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以下简称中帆协）会员，愿意为

国家帆船发展做贡献。 

（三）具备帆船运动比赛经验。 

（四）对《国际帆船竞赛规则》、《帆船竞赛管理手册》有充分的

了解，对与其专业相关的规则、手册和其他要求以及出版物有了解。 

（五）在帆船等活动中表现出优良的品行和公平的素养，近四年

作为选手和官员参加帆船比赛没有不良记录（如体育道德的处罚和组

委会批评等）。 

（六）满足本专业要求的健康和身体能力。 

（七）同意在本专业领域发生的纠纷或事件不寻求在国家帆船协

会章程、规定等以外的仲裁机构、法院等处解决。 

 

二、首次申请国家级竞赛官应具备的技术条件 

（一）须具有此前国家体育总局或中帆协颁发的帆船项目国家级

裁判员资质。特殊情况可破格录取，但须在被录取之日起两年内取得

国家级裁判员资质。 

（二）参加国家级竞赛官培训班并通过考试。 

（三）至少参加两次中帆协组织的竞赛官技术研讨会。 

（四）在国家级竞赛官资格评审会之日算起的过去 4年里担任至

少六次赛事的竞赛官职务，其中不少于三次重要赛事（包括国际、全



国及省运会等重要赛事）。上述重要赛事须提前向中帆协报备，由中

帆协认定的不同评估人员进行实操评估，原则上该评估人员应该是参

与本场比赛竞赛管理工作的国家级竞赛官或国际竞赛官，国际仲裁，

或协会安排的评估人员。并直接向中帆协提交评估意见表。国际仲裁

的评估表不得多于两份。 

（五）一份省级及以上帆船协会推荐信及一份赛事组委会的推荐

信。 

备注：可申请赛事自 2017 年天津全运会（含）之后起始，本细

则公布之日前赛事由中帆协竞赛委员会出具评估意见。 

 

三、复审应具备的技术条件 

（一）已经具备国家级竞赛官资质者如果欲延续该资质，须每 4

年参加一次复审。 

（二）每 4年至少参加两次中帆协组织的竞赛官技术研讨会，在

最近 4年里至少担任过三次重要赛事的竞赛官职务。 

（三）在最近 4年里没有明显违背《帆船项目全国竞赛裁判员选

派与监督工作实施细则》要求，并造成较大负面影响。 

 

四、认证程序 

（一）申请人须集齐上述材料并向中帆协秘书处提出正式书面认

证或延续申请。 

（二）秘书处将申请人材料及赛事评估人员意见汇总后移交中帆

协竞赛委员会。 

（三）竞赛委员会在每年年度会议上对全年申请材料进行评审

（特殊情况可半年一审），并将评审结果报送至中帆协执委会通过。 



（四）中帆协执委会通过后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完成认证工

作。 

 

五、国家级竞赛官在比赛中的责任与义务 

（一）赛前 

1、监督组织机构签订的协议中的所有竞赛管理工作的落实； 

2、了解竞赛管理的各个方面，包括但不局限于竞赛区域、所涉及的

级别、竞赛委员会器材和赛事人员配置； 

3、为竞赛规则和技术方面提供建议和协助； 

4、商榷并协助中帆协对其他竞赛技术官员、副竞赛官、竞赛官助理

和竞赛委员会其他成员的任命，向协会推荐 

5、必要时参与竞赛模式和赛事日程的制定； 

6、负责制定航行细则和其他相关竞赛文件；协助制定竞赛通知； 

7、建议并批准所有竞赛委员会船只的规格， 

8、建议并批准运行赛事所需的竞赛管理器材， 

9、商定并建议所有竞赛委员会志愿者的方案， 

10、商定成绩处理软件。 

（二）赛事期间 

1、在赛前到达，以协助并批准竞赛管理团队的最终准备工作， 

2、确保竞赛技术官员们的团队协作性， 

3、确保和选手、教练员之间进行良好沟通， 

4、主持竞赛管理团队的每日例会， 

5、主持竞赛委员会工作， 

6、进行以下方面的联络： 

6.1 与技术代表（若有任命）和当地竞赛官员联络，确保世界帆



联竞赛管理政策、协会的相关管理政策和最佳操作惯例的执行， 

6.2与丈量官或首席器材检查员联络，以知晓所有丈量相关问题； 

6.3 与仲裁主席联络，以预估与竞赛管理相关的所有规则方面的

难题； 

7、在批准和发布任何竞赛文件的变更前要考虑其必要性和后果， 

8、确保成绩及时且适当的发布， 

9、通常，要留意影响比赛运行流畅性和公平性的所有问题，并采取

相应措施。 

（三）赛后 

1、向中帆协秘书处发送《竞赛官赛事报告》，包括对赛事未来的建议， 

2、提供其他可能对中帆协、赛事组织者或其他相关方面有用的书面

反馈。 

 

六、国家级竞赛官一般费用方法 

（一）厉行节约。须在受邀参加比赛时厉行节约，使组织方只承

担必要和合理的费用。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要求组织机构确认交通的

方式和价格等。文件（如收据）应及时出示。 

（二）旅行花销。在确定行程时，应该联络组织方就支付从官员

最近的机场到离场馆最近的机场的经济舱往返机票的费用，和从家到

机场和从机场回来的旅行费用，但应选择较低价位和合理的方式。 

（三）按照组委会的要求及时报到与离会。必须按计划时间到达

比赛现场，并根据要求工作至正式比赛结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事

先得到组织方批准），比赛官员才能变更应有的到达和离开日期时间。 

（四）自担的费用。在赛事报到日期之前或离会之后居住大会房

间的费用需由当事人自己承担。提前与组织方联系。 



（五）餐饮方法。从报到日至离开日的午餐/晚餐可能由组委会

安排或支付。如果晚上工作到很晚，应该事先与组委会讨论晚餐的安

排。如有特殊饮食需要，应提前通知组委会。 

 

七、国家级竞赛官在比赛中的纪律与处罚 

    本条款对国家级竞赛官在比赛中的纪律提出了基本要求，违反本

条款的竞赛官可能将面临中协及中帆协竞赛委员会从警告至除名的

处罚。 

（一）国家级竞赛官是中帆协认证并按授权执行帆船规则与规定

的竞赛官员。因此，竞赛官们的行为必须具有友善的态度，恰当的礼

仪和正直的品行，必须遵守世界帆联帆船竞赛规则、政策、程序以及

中帆协的相关规定，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因他们的行为而使这项运动受

到名誉损失。 

（二）国家级竞赛官应高度理解和执行与其专业相关的规则、案

例、问答、程序和政策。 

（三）所有决定必须以诚实信用、基于规则、公平客观的方式做

出。严禁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和面对违规不作为。在不带偏见的情况下

谨慎做出决定。 

（四）必须始终保持客观公正，以礼貌和谦逊的方式对待他人。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国内现行的有关未成年人

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尊重国际体育组织通行并倡导的未成年人保护

实践，执裁过程中不得以呵斥、威胁与教训的口吻与选手进行沟通交

流。工作期间不能饮用含有酒精的饮料。在水上工作中和岸上审理时

严禁吸烟，遵守竞赛场馆颁布的禁烟相关规定。 

（五）尊重同事、选手、赛事官员、后援人员、主办方间的文化



差异；在比赛中与选手和后援人员保持适当关系；必须确保没有任何

个人或其他关利益组织影响案件。与赛队沟通需 2个竞赛官同行，事

先和事后及时向竞赛官主任报告。赛事期间，或从入驻赛事官方驻地

至离开驻地为止，严禁擅自脱离竞赛官团队而参加赛队等相关利益方

组织的宴请、娱乐等活动。不得收受赛事利益相关方的礼物。 

（六）遵守比赛组织方的财务报销和费用制度，遵从大会的食、宿、

行安排。对涉及选手、竞赛官、后援人员和志愿者安全和福利的相关

举措负责。 

（七）应准时参加所有会议。在赛事期间及赛后，维护竞赛委员会

审议的机密性；保密与敏感信息和讨论过程不得披露。 

 

八、本实施细则与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帆船帆板项目实施细则

（试行）同步实施。 

九、本细则解释权归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 

 

                                             

 

 

 

 

 

 

 

 

 



附件： 

世界帆联国际竞赛官员行为准则 

世界帆联国际竞赛官对该运动的服务状态是暴露在选手、教练、父母、

观众和其他人的批判性目光之下的，因此，竞赛官的行为必须高度自

律、正直且诚信。竞赛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且不应该使这项运动蒙羞，

不能对世界帆联、其隶属的成员国管理机构、俱乐部或其他官员造成

不良影响。 

世界帆联国际竞赛官要做到以下几点，特别是： 

· 对规则、程序和世界帆联政策保持高度理解并正确使用； 

· 确保每项决策和行动都是基于规则和公平与客观原则的，是谨慎

小心且毫无偏见地做出的； 

· 对有关选手、竞赛官、后援人员和志愿者的安全和安心的行为负

责； 

· 在赛间及赛后对竞赛委员会和仲裁的审议过程与细节保密； 

· 对待同事、选手、竞赛官员、赛队官员、后援人员、志愿者和主

办方要礼貌、恭谨，不怀偏见且有耐心，并尊重文化差异； 

· 毫不迟疑地声明所有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 

· 按时报到直至所有工作完成后； 

· 仅产生必要的费用，且当费用报销时仅索要合法的和必要的现金

支出费用； 

· 保持高标准的行为准则和良好习惯，包括守时、着装得体、避免

不合时宜的抽烟，并保持适度饮酒（在重大决策前绝不饮酒）。 

不遵守此准则的竞赛官员在接受调查后会面临被世界帆联处罚的风

险，其中可能包括终止任命。 

 


